
澄江市红十字会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

财政项目文本
项目1.
一、项目名称

澄江市红十字事业发展经费。
二、立项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第五条“各级人民政府对红十字会给予支持和资助，保障红十字会依法履行职责，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。”

（二）根据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》第九条规定“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开展与自己职责有关的活动，接受人民政府的支持、资助和监督”。

（三）根据《云南省红十字会条例》第四条规定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红十字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建立与红十字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投入机制，对红十字会给予支持、资助，保障其依法履行职责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”。

（四）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第三章关于红十字会职责的规定及《中共澄江市委办公室关于印发〈澄江市红十字会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〉的通知》（澄室字〔2023〕4号），澄江市红十字会开展救援、救灾相关工作，开展应急救护培训，参与和推动无偿献血、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，参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相关工作，开展人道救助及相关服务，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、红十字青少年工作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澄江市红十字会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促进澄江市红十字事业发展。开展应急救护培训，开展救援队培训或演练，开展人道救助项目志愿者入户调查、评审、公示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、赛事保障执行；开展志愿者培训；开展人道救助；红十字会建设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》《中国红十字会章程》，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澄江市红十字会职责，预期实现：人道救助精准度、及时性提升，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覆盖面扩大，“三献”宣传影响扩大，红十字志愿服务持续开展，红十字透明度建设依法规范。

2026年计划完成的工作：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普及培训、取证培训10期；开展救援队培训或组织参加演练1次；开展“三献”宣传活动3次；开展人道救助、助学项目入户调查不少于10次，评审不少于6期；开展红十字青少年和志愿服务活动、赛事保障不少于6次；博爱送万家慰问200户；人道救助不少于40人（户）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经费30,000.00元纳入财政预算资金安排，主要用于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、救援培训、支付审计费用等；人道项目执行管理，组织志愿活动、志愿者培训和补贴、人道项目执行及志愿活动产生材料等；基层红十字会建设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按照应急救护培训、救援培训或演练、人道项目执行、志愿活动、赛事保障、基层组织建设等的实际情况，控制成本，节约支出，强化资金管理使用，严格执行有关制度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项目的执行，推动澄江市红十字事业发展稳步进步，各项工作质效提升，传播“人道、博爱、奉献”的红十字精神，促进人道救助精准执行，提升应急救护救援能力，普及传播“三献”知识，传播志愿服务精神，提升红十字透明度和公信力。



